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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此以來，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，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、二次創作人或民
間的一邊，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、監控這邊，這邊就會侵權、就會做犯
法事；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，就是受害者，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
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。我不能
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，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
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。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，對創作
人並不公平。若實例法案中，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，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，
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，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，沒有半毫子所謂
「妥協」的餘地。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 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第四方案」，即
「UGC方案」。這方案中，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盜版侵
權，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，那麼就可
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
注聯盟同時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同時並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
保障民間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法。


